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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佳德联益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13,649,804 股，占公司总股本 20.15%，可交

易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9 日。 

 

二、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及原因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其

一致行动人 

董事、监

事、高级

管理人员

任职情况 

本次解限

售原因 

本次解除限

售登记股票

数量 

本次解除

限售股数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尚未解除限

售的股票数

量 

1 王魁林 是 董事长 D 7,952,587 11.74% 25,612,391 

2 王慧娣 是 
董事、财

务总监 
D 907,139 1.34% 2,721,417 

3  王宁龙 否  董事 D 1,209,518 1.78% 3,628,556 

4  王德磊 否 
 董事、总

经理 
D 604,759 0.89% 1,814,278 

5 杨丽波 否 

 董事、副

总经理、

董秘 

D 302,382 0.45% 1,173,597 

6  张立飞 否  董事 D 42,728 0.06% 441,080 

7  李生 否 
 董事、总

工程师 
D 120,952 0.18% 36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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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杨立军 否  监事 D 120,952 0.18% 362,856 

9  王德鹏 否  监事 D 60,475 0.09% 181,428 

10  张明强 否  监事 D 60,475 0.09% 181,428 

11  赵先明 否 
 监事会

主席 
D 30,237 0.04% 90,714 

12  李平军 否 监事  D 30,237 0.04% 90,714 

13 张海涛 否 监事  D 30,237 0.04% 90,714 

14  王桂珍 否 无  D 483,808 0.71% 0 

15  李闫 否 无  D 241,903 0.36% 0 

16  刘杰 否 无  D 241,903 0.36% 0 

17  王晓梅 否  无 D 241,903 0.36% 0 

18  姜维安 否  无 D 241,903 0.36% 0 

19  金鹏 否 无  D 120,951 0.18% 0 

20  金博 否  无 D 120,951 0.18% 0 

21  杨立萍 否  无 D 120,951 0.18% 0 

22  袁丛洪 否  无 D 120,951 0.18% 0 

23  于杰 否  无 D 120,951 0.18% 0 

24  孙海峰 否  无 D 120,951 0.18% 0 

合计 — 13,649,804 20.15% 36,752,029 

注：解除限售原因：A 挂牌前股份批次解除限售；B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解除限

售；C 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解除限售；D 自愿限售解除限售；E 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F 其他 

自愿限售解除情况说明 

实际控制人王魁林、王慧娣承诺挂牌（2015 年 7 月 2 日）后 48 个月不对外

转让。股东王宁龙、王德磊、杨丽波、王桂珍、李生、张立飞、杨立军、王德鹏、

张明强、李闫、姜维安、刘杰、王晓梅、金博、金鹏、杨立萍、袁丛洪、赵先明、

李平军、张海涛、于杰、孙海峰承诺其 2014 年 8 月从王魁林受让的股份，挂牌

后 48 个月内不对外转让。该部分股东所持股票锁定期为自挂牌后 48 个月，无对

外转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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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日，上述 24 名股东所持自愿限售股份锁定期已满 48 个月，故申请

对其股份进行解除限售，其中董监高人员按照法定解限比例进行解除限售。 

 

三、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30,987,971 45.75% 

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 

1、高管股份 36,752,029 54.25% 

2、个人或基金 0 0% 

3、其他法人 0 0% 

4、限制性股票 0 0% 

5、其他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36,752,029 54.25% 

总股本 67,740,000 100% 

注：如公司近期办理过新增股份登记的，公司总股本以新增股份登记后的总股本为准。 

 

四、其它情况 

（一）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尚未履约的承诺 

（二）不存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挂牌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三）不存在挂牌公司对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挂牌公司利益

行为的情况 

（四）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不存在挂牌公司、挂牌公司股东约定、承诺的

限售股份 

 

沈阳佳德联益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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